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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自殺防治法規暨相關服務

精神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

精神病人醫療服務及社區照護

心理衛生社工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及流程

心理衛生社工表單文件

網絡聯繫及系統資訊運用注意事項、相關配套

2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衛生福利部

壹、自殺防治法規暨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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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自殺是世界
性的公共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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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球75%的自殺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自殺死亡占全世界死亡總
數的1.4%，在2012年的死因排序中居於第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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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Suicide Prevention Act）

• 108年6月19日總統公布施行，全文共19條

• 立法重點包括：

– 強化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自殺防治組織

– 強化各級政府編列經費預算

– 強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自殺防治相關人力

– 強化自殺防治網絡之連結、支援與整合，協助或提供相關資料、
進行關懷訪視時得請求相關機關(構)協助

– 不得無故洩漏個人資料，訂定罰則及罰鍰

– 預防及減少近年來新聞媒體對自殺事件之不當報導、網際網路社
群傳播各種教唆助長自殺之錯誤訊息，並訂定罰則及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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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條文簡介(1/7)

一、為加強自殺防治，關懷人民生命安全，培養社會尊重生
命價值，特制定本法

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三、自殺防治應根據個人、家庭及社會影響因素，自生理、
心理、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勞動及其他面向，以
社會整體資源投入策略實施之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設跨部會自殺防治諮詢會，以促進政府
各部門自殺防治工作之推動、支援、協調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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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條文簡介(2/7)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協調、諮詢、督導、考核
及推動自殺防治工作，應設跨單位之自殺防治會

前項自殺防治會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六、各機關、學校、法人、機構及團體，應配合中央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推行自殺防治工作，辦理自殺防
治教育，並提供心理諮詢管道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自殺防治工作之必要，得請求
有關機關協助或提供相關資料

第一項自殺防治教育及心理諮詢管道所需費用，必
要時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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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條文簡介(3/7)

七、各級政府每年應編列自殺防治經費，執行本法所定相關
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
殺防治方案推行績效優良者，給予獎勵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置自殺防治相關人力，
並提升其專業技能

前項自殺防治相關人力之資格、訓練、課程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就前二項事項，必要時應對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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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條文簡介(4/7)

九、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全國自殺防治綱領，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團體設國家自殺防治中心，辦理下列
事項：
一、自殺防治現況調查
二、自殺資料特性分析及自殺防治計畫建議書
三、每年製作自殺防治成果報告
四、輔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因地制宜之自殺防治
五、推廣及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
六、建置及改善自殺防治通報關懷訪視制度
七、推動醫療機構病人自殺防治事項，進行監督及溝通輔導
八、協助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平臺遵守自殺新聞報導原則，並建立自律機制
九、其他自殺防治有關事項

前項第五款自殺防治守門人，指具備自殺防治觀念，能識別
自殺風險，並提供協助或轉介等作為，以防範他人發生自殺行為
之人

第二項法人、團體於執行受委託業務時，得蒐集、處理或利
用必要之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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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條文簡介(5/7)

十、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或委託辦理免付費之二十四小時自
殺防治緊急諮詢電話

十一、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統，供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學校人員、警察人
員、消防人員、矯正機關人員、村（里）長、村（里）
幹事及其他相關業務人員，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
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通
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應立即處
理；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請其他機關（構）、團體進行關
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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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通報功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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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通報功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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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通報
對象｡
本年度自殺防治通報系

統擴充通報作業，對象

已擴充非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
•衛生局

•衛生所

•醫事機構

•關懷訪視員

•自殺關懷員督導

非衛生單位

• 社會工作人員

•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 學校人員

• 警察人員

• 消防人員

• 矯正機關人員

• 村(里)長、村(里)幹事

• 其他相關業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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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條文簡介(6/7)

十二、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機制，降低民眾取得高致命性自
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法之機會

十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防止自殺行為人再自殺，
提供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心理輔導、醫療、社會福利、
就學或就業等資源轉介

十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請之機關（構）
或團體進行關懷訪視時，得請求警察機關、醫事機構、
學校或其他相關機關（構）協助，受請求者應予配合

十五、各機關、學校、法人、機構、團體及相關業務人員執
行本法相關業務時，對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之個人資料
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

無故洩漏前項個人資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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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條文簡介(7/7)

十六、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
或記載下列事項：
一、教導自殺方法或教唆、誘使、煽惑民眾自殺之訊息
二、詳細描述自殺個案之自殺方法及原因
三、誘導自殺之文字、聲音、圖片或影像資料
四、毒性物質或其他致命性自殺工具之銷售情報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助長自殺之情形

十七、廣播、電視事業違反前條規定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得按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違反前條規
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負責人及相關行為人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令其限
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

十八、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十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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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法相關子法規

 自殺防治法施行細則（§18）109.8.6發布施行，共15條

─ 自殺防治工作定義（§7）

─ 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內容（§12）

─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業辦理期限、通報內容（§13）

─ 降低高致命性自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法之機制（§14）

 自殺防治相關人力資格及訓練課程辦法（§8.2）109.8.6發

布施行，共9條

─ 自殺防治相關人力應接受之初/進階訓練課程（§4）

15



衛生福利部

16

自殺為21世紀全球關注的焦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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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為多重因素造成

• 自殺行為絕非單一因素可造成

• 自殺的成因複雜而多樣，往往包含了：

17

Hawton K., BMJ 1998;317:156-157. 

• 精神疾病
• 心理學因素
• 社會經濟因素

• 家庭因素
• 人際關係問題
• 生物性體質因素

• 需要多層面的預防及介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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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至108年全國自殺死亡人數及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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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85年至108年年齡層自殺死亡率

19

◎自殺死亡率隨年齡增加，以老年族群為最高。
◎15-24歲青年族群有逐漸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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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至108年性別自殺粗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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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08年自殺死亡方式占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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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位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105
吊死、勒死

及窒息
（31.5%）

由氣體及蒸
氣（24.2%）

以固體或液
體物質

（18.7%）

由高處跳下
（12.4%）

溺水(淹死)
（7.3%）

106
吊死、勒死

及窒息
（32.6%）

由氣體及蒸
氣（24.7%）

以固體或液
體物質

（17.1%）

由高處跳下
（12.5%）

溺水(淹死)
（7.1%）

107
吊死、勒死

及窒息
（34.5%）

由氣體及蒸
氣（24.9%）

以固體或液
體物質

（15.2%）

由高處跳下
（12.7%）

溺水(淹死)
（7.1%）

108
吊死、勒死

及窒息
（35.5%）

由氣體及蒸
氣（24%）

由高處跳下
（13.5%）

以固體或液
體物質

（12.6%）

溺水(淹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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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三段五級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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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策略

一般大眾

自殺高風險
及其接觸者

自殺企圖者及
自殺死亡者遺族

公
共
衛
生
三
段
五
級
概
念

選擇性策略

指標性策略

安心專線
諮詢服務

媒體互動
與監測

教育宣導
出版刊物

守門人及專業
人員訓練

憂鬱症
篩檢

志工組織
開發

自殺企圖者
關懷訪視

自殺死亡者
遺族關懷

自殺死亡/通報
實證研究

限制致命
性工具

註：我國自殺防治策略主要係參照WHO相關指引

宣導全民皆為幸
福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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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守門人概念宣導

23

當個人接受訓練後懂得如何辨認自殺警訊，並對有
自殺風險者做適當的回應或轉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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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守門人12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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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主動關心，詢問對方的狀況

25

做個關懷的
傾聽者

運用傾聽的
技巧

適當回應
支持陪伴

懷疑有自殺傾向就立即詢問，要瞭解“這可能是唯一一次幫助的機會”

• 你該不會想要自殺吧？
• 不要跟我說你想自殺喔？！

• 你是否有想到要自殺呢？
• 會不會有想不開的念頭？
• 會想尋死？想尋求永遠的解脫？

• 你最近是不是感到不快樂？
• 是否覺得活著沒意義，
沒價值，也沒有人在乎?

間接

問法

直接

問法

不要

這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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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 「聆聽對方的問題，

並做適當回應與支持陪伴」

26

若確定自殺意圖後，守門人的任務即轉為說服當事人積極延續生命。
適當回應與陪伴，能減少當事人被遺棄的感覺，是勸說成功的關鍵。

積極，且接納不
批判的態度

開放地討論
負面感受

念頭轉個彎，人
生大不同！

找尋正面積極
的力量或方法

總是打斷說話，
或問大量問題

顯露震驚或
情緒激動

做出突兀或
含糊不清的評論

擺出恩賜的態度，
或冷漠逃避

不適當的

回應方式

情感連結

並且提高

生存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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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轉介〜「針對對方的問題，

給予適當資源協助與持續關懷」

27

若對方的問題已經超過你能處理的程度與範圍時，
可以幫當事人找出適當的資源，進行資源連結。

轉介
相關
資源BSRS分數高於

10分者建議接受
心理專業諮詢

BSRS分數高於
15分者建議諮詢

精神科醫師

有潛在
精神疾病者

之前有嘗試
自殺的紀錄

當事人的問
題超乎助人
者的能力

無社會支持
例如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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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諮詢會

 法源依據︰「自殺防治法」第4條及「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諮詢會設
置要點」辦理

 任務︰促進政府各部門自殺防治工作之推動、支援、協調及整合，且
含各項心理健康促進前端預防工作

 任期︰2年
 委員數︰27人，召集人為部長、副召集人為次長，另由部長就本部代

表、跨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代表遴聘之
 本部代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長期照顧司、國民健康署、社會

及家庭署等計4人
 跨部會代表：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國防部、法務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計8人
 專家、學者代表計13人

 已於108年11月6日及109年4月6日召開2次會議

29



衛生福利部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 於94年底成立，自98年迄今委託台灣自殺防治學會辦理（計畫主持人
：李明濱教授）

 全國性自殺防治工作之整合平台，依據全體民眾、高風險群及自殺未
遂者不同對象，推動全面性、選擇性及指標性自殺防治策略

30

 辦理事項如下：

 統計分析自殺防治相關數據

 辦理自殺行為之實證研究，做
為政策研擬之參考

 自殺危險性評估工具發展

 提供自殺通報關懷服務相關諮
詢

 自殺遺族及志工組織建立

 資源及衛教手冊編訂；專業人
員教育訓練

 協助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落實自
殺防治事項

 促成國際交流合作等

 辦理本年度教育訓練、宣導規
劃及召開聯繫發展會議

 網路之教育資源與宣導

 教唆自殺網站之監測與處置

 協助國際考察及交流合作事宜



衛生福利部

自殺關懷訪視服務

31

針對轄區內自殺通報（企圖）個案，結合公衛護士進行關懷訪視及
個案管理，提供可近性追蹤關懷訪視、轉介精神醫療及心理衛生資
源等協助。

 補助縣市政府聘任自殺關懷訪視員

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人員(人) 102 131 131 131 126 117 123 116 115 115

通報人
次

26,872 26,183 28,475 28,165 29,059 29,914 28,996 28,158 33,206 35,324

關懷訪
視服務
人次

89,335 129,334 149,114 160,669 196,834 208,988 202,969 184,714 214,155 228,047

 99-108年自殺通報及關懷訪視服務概況



衛生福利部

安心專線24小時免費心理諮詢服務

32

 安心專線自94年底開始設置，自98年迄今委託台北市生

命線協會辦理。

 提供9-12線的服務；即時聯絡警察單位提供緊急救援。

 108年7月1日改為簡碼1925（依舊愛我）

 服務量自95年2萬7,926通，至107年7萬8,108通(成長

280％)。

 自108年7月起，平均每月通話量已突破8,000多通，108

年度全年通話量已突破9萬通。

 100-108年12月安心專線服務概況：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服務人次 68,303 73,986 73,750 73,341 70,503 67,773 76,511 78,108 91,693

即時救援
人次

475 573 591 530 454 449 426 480 592



衛生福利部

貳、精神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

33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Mental Health Act）

 79.12.07制定公布，共6章，52條

 89.7.19修正公布第 2、9、11、13、15 條

 91.6.12修正公布第 43 條條文；並增訂

第 23-1、30-1 條條文

 96.07.04修正公布， 97年7月4日施行

共7章，63條

 109.01.15 修正公布第 4 條條文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修正對照表

96年章節及條文 79年章節及條文
第一章 總則(§ 1~§ 3) 第一章 總則(§ 1~§ 7)

第二章 精神衛生體系(§ 4~§ 17) 第二章 精神衛生體系及設施 (§ 8~§
13)

第三章 病人之保護及權益保障

(§ 18~§ 28)

第三章 保護及醫療

第一節 病人之保護(§ 14~§ 20)

第二節 強制鑑定及住院治療(§21 ~§ 24)

第三節 精神醫療業務(§25 ~§ 32)

第四節 醫療費用(§33 ~§ 35)

第四章 協助就醫、通報及追蹤

保護(§ 29~§ 34)

第四章 病人之權利(§ 36~§ 41)

第五章 精神醫療照護業務 (§ 35~§
50)

第五章 罰則(§ 42~§ 50)

第六章 罰則(§ 51~§ 60) 第六章 附則(§ 51~§ 52)

第七章 附則(§ 61~§ 63)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子法規(共計10個子法規，2個行政規則)

1. 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62）

2. 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作業辦法（§15.4）

3. 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辦法（§16.2）

4.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19.4）

5.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處置作業辦法（§20.6）

6.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32.5）104.5.27

7. 精神病人居家治療標準（§35.2）

8. 精神衛生機構團體獎勵辦法（§39.2）

9.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許可辦法（§41.4）

10.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46.3）

1.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處置費用支付作業要點（§26）

2. 精神衛生法之病人權益促進相關公益團體認可要點（§42、§45）

105.8.16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簡介(一)

• 本法共七章(總則、精神衛生體系、病人之保
護及權益保障、協助就醫、通報及追蹤保護、
精神醫療照護業務、罰則、附則)，63條

• 第一章 總則(第1條~第3條)
一、明定立法目的、中央與地方之主管機關
二、名詞定義(精神疾病、病人、嚴重病人、社

精神復健及社區治療…等)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簡介(二)

• 第二章 精神衛生體系(第4條~第17條)
一、中央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權責
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及掌理事項(§10、

§11)
三、衛生及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置專責人員

辦理業務，並編列相關經費
四、各級政府應設立或獎勵民間設立精神照護機構
五、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強制

社區治療審查會，審查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
住院、強制社區治療有關事項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簡介(三)

• 第三章 病人之保護及權益保障(第18條~
第28條)

一、嚴重病人應置保護人：基於對精神病人之人權保障、
利益考量、保護病人免於傷害及接受最佳醫療及生
活照顧，爰置保護人

二、保護人應於嚴重病人情況危急，非立即給予保護或
送醫，其生命或身體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時，
予以緊急處置；必要時由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三、因特殊目的(例如：醫療)限制病人之居住場所或行動，
應於法律規定之必要範圍內為之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簡介(四)

• 第三章 病人之保護及權益保障(續)
四、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

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產生
歧視之報導

五、病人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病情穩定
者，不得以曾罹患精神疾病為由，拒絕就學、應考、僱
用或與其他不公平之待遇

六、保障病人之隱私

七、嚴重病人強制住院之醫療費用由政府負擔

八、政府應按病人病情嚴重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適當減免
應繳納之稅捐

九、明定病人或其保護人之申訴流程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簡介(五)

• 第四章 協助就醫通報及追蹤保護(第29條
~第34條)

一、保護人或家屬應協助病人就醫

二、醫療機構需通報嚴重病人

三、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所或以拘禁、感化為目的之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及收容或安置民眾機構，如有病人，應由該
機構提供醫療、護送或協助就醫

四、警察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病人或疑似病人有傷害
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者，或接獲民眾通知有前開之人
時，應即護送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第32條)

五、主管機關、警察及消防機關所設置之特定對外專線，得要求
各電信事業配合提供來電自動顯示號碼及來電所在地，以
利強化緊急救援及自殺之防治工作（第33條）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簡介(六)

• 第五章 精神醫療照護業務(第35條~第50
條)

一、精神病人之精神醫療照護方式(視其病情輕重、有無傷害危
險等情事，採取門診、急診、全日住院、日間住院、社區
精神復健、居家治療、其他照護方式)

二、明定精神醫機構應向病人說明病情、治療內容及其應享有
之權利等事項之權利

三、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應協助病人及其保護人擬訂
具體可行之復健、轉介、安置及追蹤計畫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轄區內建置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
處理機制，協助病人護送就醫及緊急安置之醫療事務

五、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勵精神衛生關機構或團體，從事病人社
區照顧、支持及復健等服務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簡介(七)

六、嚴重病人之強制住院、緊急安置、強制社區治

療等程序規範以及救濟程序

七、精神疾病特殊治療之相關規定

第六章 罰則(第51條~第60條)

第七章 附則(第61條~第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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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之職責

•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之權責：

精神衛生法第6條、第7條、第14條、第16條、第17條、第

19條、第20條、第28條、第29條、第31條、第32條、第
38條、第40條、第41條、第42條、第44條、第45條、第
60條

•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

•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處置作業辦法

•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及強制住院許可辦法

•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



衛生福利部

精神衛生法屬地方之權責
第6條 民眾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等8大事項

第7條 由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辦理心理衛生宣導、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
網絡連結、自殺、物質濫用防治及其他心理衛生事項

第14條 邀集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法律專家、病情穩定之病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
體代表，辦理民眾心理衛生及精神疾病防治相關事項

第16條 設立或獎勵民間設立精神照護機構，提供相關照護服務

第17條 置專責人員辦理精神衛生法規定之相關事宜

第19條 為無保護人之嚴重病人選定保護人

第20條 自行或委託機構或團體提供嚴重病人之緊急處置

第28條 受理病人或其保護人之書面申訴案件

第29條 受理醫療機構嚴重病人之通報

第31條 病人自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所等機構或場所離開後，予以追蹤保護

第32條 協助或共同處理警察消防機關處理之有傷害他人或有傷害之虞之病人

第38條 應於轄區內建置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協助病人護送就醫及緊急安置之醫療
事務、出院準備

第40條 自行或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評估病人之照顧需求並視需要轉介適當機構或團體
提供服務，並應提供嚴重病人社區照顧、支持及復健服務

第41條 指定緊急安置嚴重病人及申辦強制住院之精神醫療機構、指定強制鑑定之專科醫師

第44條 檢查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強制住院業務

第42條及第45條 受理出院之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個案通報

第60條 罰則之處罰及停業、廢止開業執照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應
辦
理
事
項



衛生福利部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名詞定義

 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1款及第4款

 精神疾病：
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
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病、
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
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

 嚴重病人：
指(1)病人呈現出(2)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3)致不能處
理自己事務，(4)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 實務案例
1. 社區護送就醫：要件、權責、救濟

2. 社區追蹤保護

3. 強制住院：要件、救濟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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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病人-

醫師診斷

(251萬589人)

精神病病人-

醫師診斷

嚴重病人-

專科醫師診斷

強制鑑定

(強制住院)-

指定專科醫

師

精神疾病相關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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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精神病人醫療服務及社區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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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個案之照護

2021/1/14 50

門診

急診

全日

住院

日間

留院

社區精

神復健

居家

治療

其他照

護方式

病人之精神醫療照護，應
視其病情輕重、有無傷害
危險等，採取不同之方式

(含強制住院)

(含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如：強制社區治療)



精神照護資源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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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類型 家數 床位數 尚缺乏縣市數或所在醫院/機構

精神醫療機構

急性精神床

199

7,350 1(連江縣)

慢性精神病床 13,559 2(新竹市、連江縣)

日間留院(僅101家) 6,225 2(澎湖縣、連江縣)

診所 323 - 4(嘉義縣、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

精神復健機構

日間型 71 3,413

未達每萬人口2人次，共15縣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新竹縣、
彰化縣、新竹市、嘉義市、雲林縣、嘉義縣、

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住宿型
155 6,654

未達每萬人口1床，共5縣市(嘉義縣、
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長期照顧機構
(收治精神疾病
個案)

精神護理之家 48 4,650
未設，共7縣市(苗栗縣、臺東縣、澎湖縣、

基隆市、新竹市、金門縣、連江縣)

公費養護床(醫福會) 2 1,433 本部玉里醫院、本部草屯療養院

公務預算床(退輔會) 1 402 北榮玉里分院

小康計畫床 6 747

本部玉里醫院、桃園療養院、草屯療養院、
臺中仁愛之家附設牡丹園養護所、

臺南仁愛之家附設慢性精神病養護所、
高雄仁愛之家附設玫瑰園養護所

社會局合約床 2 1,098 本部玉里醫院、北榮玉里分院

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

(收治精神病人者) 14 2,442

臺中仁愛之家附設牡丹園養護所、
臺南仁愛之家附設慢性精神病養護所、
高雄仁愛之家附設玫瑰園養護所、
其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11家)

總計 821 47,973 51



衛生福利部 醫療機構

住 院

康復之家居家治療

醫療網
轉介中心

社區民眾

社區復健中心 日間留院

社福中心

警/消單位

精神醫療與社區資源連結網絡

門 診

急 診

民/勞/教育

社會資源

社區復健

自助團體

急
性
危
機

功
能
退
化

網絡建立協助就醫、通報
及追蹤保護之機制

當社區民眾或
網絡單位發現
精神病人有急
性危機狀況，
優先護送至醫
院治療

症狀緩解後因功
能退化，連結至
社區復健資源

期待精神病人恢復功能、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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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心理衛生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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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傾向精神病人

(合併自殺企圖、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

--約1萬人

關懷訪視

家庭及社會功能
評估與處置

社會福利及保護
服務資源轉介

危機處理

護送就醫

一般精神病人

(出院及社區滋擾者)

--約14萬人(一、二級

個案約3萬5千人)

關懷訪視

社區照護品質

提升方案

護送就醫

高風險人口群

(孕產婦、兒童、青
少年、老人、多重

疾病個案等)

24小時諮詢專線

心理健康

促進方案

心理諮商

憂鬱症篩檢

一般民眾

心理衛生宣導

心理衛生教育

24小時諮詢專線

心理諮商

服
務
對
象

服

務

項

目

服
務
人
力

關懷訪視員
99人(1:360)

目標負荷比1:80

專案人力
衛生所心理師
公共衛生護士

公共衛生護士
衛生所心理師

醫療
照護

急診、強制住院、全日住院、日間留院、強制社區治療、社區精神復健、居家治療、心
理諮商、心理諮詢、加害人處遇、相對人預防性服務方案

社區
支持

居家喘息、居家服務、家庭托顧、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會所(club)、
長期照顧、職業訓練、就業輔導

心理衛生社工
106人(1:100)
目標負荷比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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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

社區精神病人服務分流

社區一
般民眾

衛生所或
心衛中心

醫療機構

社政、教育、勞政
、警政、消防等

社區及網絡
民間團體

矯正機關

衛生局
評估

回復原通報
機關(構)

精神照護
資訊管理系統

保護資訊系統
兒少高風險家庭個管平台
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平台
自殺防治通報系統

替代治療作業管理系統

社會安全網
線上求助平台

有心理衛
生需求者

不符合
收案標準

轉介就醫／
出院時依法通報

責任通報案件
轉介社福中心
通報家防中心

系統
介接

符合收案標準
發現疑似精神個案
轉介精神照護體系

進行評估

經系統介接勾稽比對
分流、分級管理

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
(含同時在案、曾經在案個案)

心理衛生社工

精神疾病未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
關懷訪視員／公共衛生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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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理衛生社工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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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介接：提供保護性社工(被害人端)及心理衛生

社工(加害人端)相關重要資訊。

有助於降低暴力風險及建立預警機制，並由保護性社工

及心理衛生社工共同訂定家庭服務計畫。

56

保護資
訊系統

精神照
護資訊
系統

自殺防
治通報
系統

兩造關係、受暴類型、結案日期、家暴
事件促發因素、性侵再犯風險等級資訊

•精神照護級數、自殺通報次數
•暴力風險、自殺風險等級

系統介接與資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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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社工服務對象

57

【以資訊系統勾稽服務對象】

•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保

護資訊系統與自殺防治通報

系統串接在案共7,490人

•占保護資訊系統個案13.4%

•占精神照護系統個案5.35%

•合併性侵害案件個案

•以判決確定之個案為服務對象

 心理衛生社工案量負荷比1:25

精神照護系統

（約14萬人）

保護資訊系統
(約５萬６千人)

A

C

B

家暴／兒保相對人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自殺通報系統
（約1萬人）

D

資料日期：依保護資訊系統與精神照
護資訊管理系統、自殺
通報系統108年8月29日
勾稽在案人數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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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社工服務內容及項目

• 補助縣市衛生局心理衛生社工人力，深化社區精神病
人關懷訪視服務

58

心理
衛生
社工

網絡
合作

精神疾
病及自
殺風險
評估

家庭
評估

多元需
求評估

資源
連結

暴力風
險評估

• 建立社政衛政網絡
合作機制

• 心衛社工及保護性
社工視案家需求進
行共訪 • 病情變化監

測及自殺風
險評估

• 家庭關係及功能評估
• 避免疾病或家庭問題
持續惡化

• 定期評估家庭、經濟、就業
、居住及社福等多元需求

• 串聯社區服務方案
，周延服務面向，
追蹤轉介後情形

• 定期評估暴力風險及
保護性案件再犯風險



衛生福利部 經系統介接勾稽比對
分流、分級管理

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
(含同時在案、曾經在案個案－心理衛生社工)

精神疾病未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
關懷訪視員／公共衛生護士

個案初次評估表
(個案風險評估、分級及依據
分級結果訂定個案處遇計畫)

一、二級個案
關懷訪視員

三、四級個案
公共衛生護士

個案保護性
議題開案

依級數所訂頻率
定期追蹤關懷

定期訪視追蹤紀錄單

符合
精神個案
結案標準

結案
結案紀錄表

依家訪要點
分級管理

定期訪視追蹤(至少三個月)
1.個案紀錄表 2.個案定期評估表
3.轉介表、轉介回復表及轉介情
形追蹤表

同時在案個案
1.性侵害評估小組評
估結案且多元需求
已被滿足

2.家暴安全網平台會
議評估結案且多元
需求已被滿足

適時連結社政、
醫療等相關資源

回歸一般精神病人
關懷訪視體系

心理衛生社工訪視流程1/2

個案討論會
結案評估

個案討論會
結案評估自心理衛生社工

結案(結案紀錄表)

原訪員：依個案狀況評估級數
新訪員：個案應列為1級

曾經在
案個案
多元需求
已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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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關懷訪視員
繼續訪視追蹤

心理衛生社工訪視流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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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社工：初次評估(含精神病情、自殺、暴力
、家庭功能、個案需求評估及服務目標)
•兒保社工：初步評估(含安全及安置評估、家庭功能
評估及處遇計畫)
•成保社工：初步評估(含處遇計畫)

修正個案/家
庭服務計畫

收案後
2周內完成

•依分級所訂
頻率追蹤並
填寫個案紀
錄表
•每1個月針對
精神症狀與
就醫情形
、自殺風險
及暴力風險
重新評估
•每3個月填寫
定期評估表

保護性社工、心衛社工之合作機制
•綜合需求評估，共同訂定家庭服務計畫
•定期共同review家庭服務計畫
•提報個案討論會(衛生局)
•提報家暴安全網平台會議(家防中心)/性侵害
評估小組(衛生局)

收案

需求評估

訂定個案/
家庭服務
計畫

連結各項服務資源
(個案轉介表、轉介回復表

、轉介情形追蹤表)

定期檢視個案/家庭服務
計畫執行情形(定期評估
表、個案紀錄表)

結案
(結案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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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理衛生社工表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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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社工相關評估標準、量表及表單文件應用

62

服務階段 工作項目 評估標準及應用表單 使用時機或評估頻率

1.系統勾稽
比對收案

1.保護資訊系統、精神照
護資訊管理系統及自殺防
治通報系統個案資料檢視
2.註記合併保護議題個案

1.設定資訊系統介接欄位，屬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事件加害人通
報個案(含在案中及曾經在案)，且於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或自殺防治通
報系統追蹤照護中之個案，則為心理衛生社工收案對象。
2.考量初期人力，以系統同時在案個案為主。

2.個案分流、
派案

1.個案分流及派案
2.個案分級

1.系統勾稽比對結果
2.社區精神病患訪視要點
3.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分級標準

3.個案初次
評估

1.精神症狀評估
2.自殺風險評估
3.暴力風險評估
4.家庭功能(含脆弱家庭) 
狀態評估
5.個案需求評估及後續服
務目標

1.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點

2.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初次評估表(含
需求評估及服務計畫)

初次訪視評估時須填寫，
應於收案後兩週內評估
完畢

3.個案紀錄表 初次訪視時須填寫

4.個案定期
追蹤關懷及
轉介

1.定期訪視追蹤及評估(含
照護等級升降級之評估)

1.風險評估表 每一個月須重新評估

2.定期評估表 每三個月須重新評估
3.個案定期訪視追蹤紀錄表 每次訪視時須填寫

2.個案轉介
1.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轉介表

個案遇有轉介其他單位
情形時需填寫

2.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轉介回復表
個案轉介至其他單位後，
由受轉介單位填寫

3.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轉介情形追蹤表
開出轉介單後一個月內
須填寫

5.結案 結案評估及紀錄 1.社區精神病患訪視要點

2.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結案紀錄表 (含
個案結案標準)

個案結案前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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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部分評估

• 目前係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點」訂定「社區精神病

患訪視追蹤紀錄單」

– 個案基本資料

– 精神症狀與就醫情形評估

• 活性症狀干擾性(妄想、幻聽、思考流程障礙與行為症狀)

• 社區生活功能障礙 就醫情形

• 家屬對患者照顧之態度 用藥情形

• 心理問題 復健情形、養護情形、在家

• 醫療問題

– 居住現況與子女現況調查

63

註：活性症狀干擾性、社區生活功能障礙、家屬對患者照顧態度、心理問題、
醫療問題等５項，總分20分以上之精神病患為1級；15分以上2級；8分以
上為3級；總分4分以上為4級。



衛生福利部

自殺、暴力、家庭功能部分評估

• 自殺風險評估

–簡式健康量表（BSRS-5）。

• 暴力風險評估

–家暴高危機列管案件加害人問題評估表。

–介接保護資訊系統--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子系統中之

再犯風險等級。

• 家庭功能狀態評估

–家庭功能評估。

–脆弱家庭風險評估。

• 轉介單、轉介回復單、轉介情形追蹤表。

• 結案紀錄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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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級指標及訪視頻率

級數 指標 訪視頻率

A 1. 評估項目含暴力行為5項及加害人狀況7項，合計7項以上處於中、高程度者

2、符合前開對象，且有以下情事之一者

(1) 病情不穩定，不規則就醫

(2) 症狀或心理困擾之嚴重度高於15分

(3) 有多元照顧議題(近1年有自殺通報或物質濫用者)

(4) 獨居或同住者為65歲以上或6歲以下

每月至少面訪 2 

次、電訪 4 次。

必要時協助就醫，

並增加訪視頻率

B 1、評估項目含暴力行為5項及加害人狀況7項，合計3項至6項處於中、高程度者

2、符合前開對象，且有以下情事之一者

(1) 病情穩定但不規則就醫

(2) 症狀或心理困擾之嚴重度高於10分

(3) 有多元照顧議題(近1年有自殺通報或物質濫用)

(4) 獨居或同住者有65歲以上或6歲以下

每月至少面訪 2 

次、電訪 2 次。

C 1、評估項目含暴力行為5項及加害人狀況7項，合計2項以下處於中、高程度者

2、非符合A、B級中第2項內之對象者

每月至少面訪 1 

次、電訪 2 次。

• 依其暴力風險、自殺風險等級、病情穩定程度、有無自殺通報或藥物濫用、是否
獨居或有無65歲以上或6歲以下之同住者等因子分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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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網絡聯繫及系統資訊運用

注意事項、相關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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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議題

• 知情同意

–在建立關係的過程，可嘗試了解個案接受其他

網絡服務的想法，並讓個案知道，基於服務需

求，你可能與其他網絡進行聯繫及合作。

• 當個案的陳述與網絡/系統資訊不符時，

或個案否認你在網絡/系統得知的資訊時…        

勿以網絡/系統資訊面質個案的防衛與否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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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醒

• 與個案工作仍要以關係建立為主，並保有自己
在判斷與服務上的客觀性

• 請不斷反思自己是否因網絡及系統資訊的在案
身分註記而對個案貼上各種標籤，產生偏見與
害怕，進而影響到對個案的服務。

–以毒防列管在案為例

• 脆弱家庭服務：是否影響到你為個案申請經濟補助的意願
而忽略案家實際的經濟需求

• 性剝削被害人服務：是否影響到你對個案的道德評價與
服務態度

• 精神照護服務：是否讓你增加對個案症狀描述的不信任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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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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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補實及
品質提升

一、人力逐年補實

二、教育訓練及督導考核(

含訪視記錄抽查及督導)

服務方案之發展
及經費挹注

一、公彩回饋金、盈餘

二、公務預算

資料分析
一、實證研究

二、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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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社工之管理及教育訓練

管理及教

育訓練

系統功能修正

• 註記個案身分

• 建立雙向通報功能

• 開案及結案通知

• 派案及訪視提醒通知

人員管理

• 由衛生局管理

• 人員管理一律登錄社工人
力資源管理系統

• 督導(1:7)或外部督導

• 個案討論會議(1次/月)

• 訪視紀錄抽查

教育訓練

• Level 1 (20小時--社安網社
工共訓)

• Level 2 (30小時—第1、2年
教育訓練)

• 見習訓練

• Level 3 (12小時—第3年起
教育訓練(含個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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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聆聽

Mental health 
in all policy


